
*  本指南是為有意申請牌照以提供《廣播 (牌照費 )規例》 (第562A章 )附表4所指的甲類其他須

領牌電視節目服務的人士而發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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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指南是通訊事務管理局依據《廣播條例》 (第562章 )第4 (2 ) (b )條發

出，為有意申請甲類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的人士提供指引

及參考。  

 

 

本指南的內容將受所批出牌照的條款及當時有效的有關法例規限。

指南點題列出非專營甲類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的主要條件

及發牌準則。  

 

 

指南內所用的字眼及詞句，除明訂或其必然含意顯示相反用意外，

均與《廣播條例》及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 (第 1章 )所載同樣字眼及詞

句的涵義相同。如該等字眼或詞句的涵義在上述兩條條例中有任何

衝突或不一致的地方，將以《廣播條例》所載者為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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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 引言  

 

 

《廣播條例》 (第562章 )  

 

 

1 . 1  根據2 0 0 0年7月7日生效的《廣播條例》，通訊事務管

理局 (下文簡稱「通訊局」 )可批給提供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

的牌照，而該牌照須受該局認為合適並在牌照上指明的條件所規

限。  

 

《廣播條例》

第8(2)及10(1)

條 

1 . 2  任何機構或人士有意提供電視節目服務，擬供或可供

由香港不超過5  0 0 0  個指明處所組成的觀眾接收 (經通訊局信納服

務只供或擬供某一單一屋苑接收而另予批准者除外 )，不論免費或

須收取收看費，必須申領《廣播 (牌照費 )規例》 (第5 6 2 A章 )附表4

所指的甲類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牌照。  

 

《廣播條例》

第2(1)條 

《廣播(牌照

費)規例》 

附表4  

1 . 3  申請牌照者，可參考《廣播條例》第 2 ( 1 )條有關「廣

播服務」、「電視節目服務」、「指明處所」及「其他須領牌電

視節目服務」的定義。  

 

《廣播條例》

第2(1)條 

1 . 4  當局並沒有預先設定批出牌照數目的上限。  

 

 

1 . 5  任何甲類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持牌人，對該持牌

人行使控制的人士，以及該持牌人及該等人士的相聯者，其持有

的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牌照或對持牌人行使控制的該等牌

照，合併計算後所提供的服務不得擬供或可供由超過2 0 0  0 0 0個

指明處所組成的觀眾接收。  

 

《廣播條例》

附表7第1條 

1 . 6  通訊局會否考慮任何申請、或是否批出牌照、又或以

哪些條款批出牌照，皆不受本指南所約制。對於申請人因本指南

而可能須負上或承擔或蒙受任何索償、法律行動、訴訟、責任、

損失、損傷賠償、要求、收費、費用或開支，通訊局概不負責。

同時，通訊局可因應收到的建議或基於其他相關考慮等理由，修

訂本指南所載的某些規定及限制。申請人不應依賴本指南而預期

所提交的申請將可完全依本指南所載條款及條件或其他條款及條

件批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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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廣播 (雜項條文 )條例》 (第391章 )  

 

 

1 . 7  根據《廣播 ( 雜項條文 ) 條例》第 9 ( 1 ) 條，通訊局負責

的眾多職能之中，包括執行《廣播條例》賦予該局的職能、執行

牌照條文及有關牌照授予其職能的任何其他條文，並確保電視及

聲音廣播的節目內容 (包括廣告 )及廣播技術表現合乎標準。有關

廣播投訴委員會處理投訴的法定條文載於《廣播 ( 雜項條文 ) 條

例》第1 1條。  

 

 

《廣播(雜項條

文)條例》 

第9(1)及11條 

《電訊條例》 (第106章 )  

 

 

1 . 8  根據《電訊條例》第8條，除根據與按照行政長官會同

行政會議批給的牌照或以通訊局批給或設立的適當牌照行事外，

任何人不得在香港設置或維持任何電訊設施。甲類其他須領牌電

視節目服務持牌人須租用根據《電訊條例》獲授權的持牌人所提

供的服務，或按照《電訊條例》申領適當的牌照，以傳送為觀眾

提供的電視節目服務。  

 

 

《電訊條例》 

第8條 

I I  規管架構  

 

 

2.1  甲類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受到一系列的法例 (包括

根據該等法例而制定的任何附屬法例、規例、指令、命令、決定

或 裁定及業務守則 ) 和牌照條件規管。有關法例包括《廣播條

例》、《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》 (第 6 1 6章 )及《廣播 (雜項條文 )

條例》。現將若干與甲類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牌照有關的法

例要點概述如下。  

 

 

《廣播條例》

第23(2)條 

 

 

可獲批給牌照的人  

 

 

 

在香港成立的法團  

 

 

2 . 2  通訊局可按《廣播條例》，應任何根據《公司條例》

(第 6 2 2章 )或根據該條例第 2 ( 1 )條所界定的《舊有公司條例》在

《廣播條例》

第2(1)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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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成立並符合《廣播條例》第 8條相關規定的法團或公司以指

明格式向該局提出的申請，批給提供甲類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

務牌照。  

 

 

8(2)條 

 

居港規定  

 

 

2 . 3  除非有關公司有不少於一位董事或主要人員是在當其

時屬通常居於香港，並最少曾於一段不少於七年的連續期間通常

居於香港的個人，否則該公司不得獲批給及持有甲類其他須領牌

電視節目服務牌照。「通常居於香港」及「主要人員」的定義載

於《廣播條例》第2 ( 1 )條。  

 

《廣播條例》

第2(1)及

8(4)(b)條 

2 . 4  有關公司不受外資擁有權限制，並可以是另一家公司

的附屬公司。  

 

 

 

適當人選的規定  

 

 

2 . 5  持 牌 人 及 任 何 對 持 牌 人 行 使 控 制 的 人 ， 須 為 適 當 人

選，並須保持為適當人選。「行使控制」的定義載於《廣播條

例》第 2 ( 1 ) 條。《廣播條例》第 2 1 條列明決定持牌人或任何對

持牌人行使控制的人是否適當人選時須考慮的因素。申請牌照

時，申請人須提交一份以指明格式 (OFCA SF0008 (12))，經宣誓後

作出的陳述或法定聲明，由其公司秘書或董事或主要人員聲明符

合有關規定。該指明格式可於通訊局網站 ( http://www.coms-auth.hk)

下載。持牌人須定期以指明格式向通訊局提供資料，以便通訊

局能確定並核實持牌人有否遵守有關規定。  

 

 

《廣播條例》

第2(1)及21條 

關於電視節目服務是否以香港為主要目標市場的裁定  

 

 

2 . 6  持牌人 ( 包括尋求成為持牌人的人 ) 提供電視節目服務

之 前 ， 須 以 載 於 通 訊 局 網 站 ( http://www.coms-auth.hk)的 指 明 格 式

(OFCA SF0001 (12))，向通訊局提出申請，要求該局裁定其服務是

否以香港為主要目標市場。  

 

《廣播條例》

第12(1)條 

http://www.coms-auth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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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I  持牌人須遵從的條件  

 

 

 

3 . 1  甲 類 其 他 須 領 牌 電 視 節 目 服 務 牌 照 的 一 般 條 款 及 條

件，包含通訊局就批出甲類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牌照所採用

的主要規管架構。甲類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牌照是由通訊局

監管。下文第 3 . 3至 3 . 2 6段會簡述規管甲類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

服務的一些條文。  

 

 

3 . 2  牌照的條款及條件會根據當時的政策及通訊局認為相

關的其他考慮因素而訂定。通訊局也可更改個別牌照的條款及／

或條件，或施加額外的條款及／或條件。通訊局會諮詢申領牌照

機構的意見，以敲定最後的牌照條件。  

 

 

 

更改牌照  

 

 

3 . 3  在 牌 照 有 效 期 內 ， 假 如 有 需 要 更 改 牌 照 的 條 款 及 條

件，持牌人會獲得合理時間作出申述。《廣播條例》詳細列明通

訊局更改牌照的權力，有關條文也會納入牌照條件內。  

 

 

《廣播條例》

第10(4)、(5)及

(6)條 

 

牌照年期  

 

 

3 . 4  通訊局在考慮申請人的意向後，會按個別情況決定每

個牌照的年期。申請人應按其本身需要提出牌照年期建議。不

過，通訊局通常不會批出年期超過 1 2 年的牌照。牌照的年期會

在牌照內訂明。  

 

 

 

公布牌照  

 

 

3 . 5  牌照會包含一項條件，列明持牌人須將其牌照公開予

各界人士閱覽。至於持牌人的建議書，則可由持牌人自行決定會

否公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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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守持牌人的建議書  

 

 

3 . 6  牌照會包含一項條件，列明除非通訊局另作批准，否

則持牌人於任何時刻都須遵從其建議書內所作出或代表其作出的

聲明 (包括意向書的聲明 )及申述。  

 

 

 

關於電視節目服務的一般規定  

 

 

3 . 7  持牌人須注意《廣播條例》所載關於電視節目服務的

一般規定，包括禁止播放「潛送訊息」的規定。  

 

 

《廣播條例》

第23條 

 

業務守則  

 

 

3 . 8  通訊局可發出業務守則，就《廣播條例》施加於持牌

人的規定或就牌照條件向持牌人提供實務指引。通訊局會定期參

照有關方面所提意見及其他考慮因素而修訂業務守則。  

 

《廣播條例》

第3條 

3 . 9  通訊局不會預先審查廣播材料。不過，持牌人須遵守

通訊局不時發出的業務守則、牌照條件及相關法例，並依照上述

規定進行自我規管。持牌人須為其電視節目服務的所有內容 (政

府提供的材料除外 )負責。  

 

 

3 . 1 0  《電視通用業務守則－節目標準》、《電視通用業務

守則－廣告標準》及《電視通用業務守則－技術標準》分載了甲

類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持牌人須遵從的節目、廣告及技術標

準 。 上 述 三 份 業 務 守 則 均 載 於 通 訊 局 網 站 ( http://www.coms-

auth.hk)。  

 

 

3 . 1 1  通訊局擬備規管甲類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的節目

標準時，所採用的原則是由於這類服務的觀眾對象可能是一般市

民、酒店住客及其他屬於特別群體的人士，持牌人應顧及不同觀

眾的期望。以酒店住客及其他屬於特別群體的人士為對象的電視

節目服務，受到的規管相對於以一般市民為對象的服務可較為寬

鬆。  

 

 

http://www.coms-auth.hk/
http://www.coms-auth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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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1 2  適 用 於 甲 類 其 他 須 領 牌 電 視 節 目 服 務 的 節 目 標 準 包

括：罪行與暴力的描繪、言詞的運用、性與裸露的描繪、保護兒

童、為觀眾提供的節目資料、持平公正，以及保護私隱。持牌人

須注意，以兒童或青少年為對象的節目或頻道，不得播出不適合

兒童或青少年觀眾觀看的材料。只適合成年觀眾觀看的節目，應

清楚標明，以資識別。  

 

 

3 . 1 3  適 用 於 甲 類 其 他 須 領 牌 電 視 節 目 服 務 的 廣 告 標 準 包

括：一般廣告標準、有事實根據的聲稱和最暢銷聲稱、不可在電

視播出廣告的產品或服務、特別類別廣告、廣告與兒童，以及贊

助節目。  

 

 

 

《廣播條例》內的補充條文  

 

 

3 . 1 4  甲類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持牌人須遵守補充條文

的規定，包括禁止播出任何屬宗教或政治性質或關於任何工業糾

紛的廣告，以及須每年繳付牌照費及其他訂明的費用。  

 

 

《廣播條例》

第2(8)(d)條 

及附表7 

牌照費  

 

 

3 . 1 5  甲類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現行應繳付的周年

牌費包括：固定費用 7 3 , 5 0 0 港元及將四港元乘以根據該牌照提

供的電視節目服務在有關日期的用戶 (如有的話 )數目而得出的可

變動費用，而就首筆周年牌費而言，有關日期為牌照的生效日

期；就其後任何一筆周年牌費而言，有關日期則為牌照生效日期

的每個周年日。  

 

 

《 廣 播 ( 牌 照

費)規例》 

第3條及 

附表4 

競爭條例  

 

 

3 . 1 6  《競爭條例》 ( 第 6 1 9 章 ) 為跨行業的競爭法例，並於

2 0 1 5 年 1 2月全面生效。通訊局與競爭事務委員會獲賦予共享管

轄權，就在廣播及電訊業營運的業務實體的行為執行《競爭條

例》。《競爭條例》訂有三項禁止反競爭行為的競爭守則。第一

行為守則禁止反競爭的協議、經協調做法及業務實體組織的決

 
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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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。第二行為守則訂明具有相當程度的市場權勢的業務實體不得

藉從事反競爭行為，而濫用該權勢。合併守則訂明如合併具有或

相當可能具有大幅減弱在香港的競爭的效果，業務實體不得直接

或間接進行該項合併。現時，合併守則僅適用於涉及一個或以上

直接或間接持有《電訊條例》下的傳送者牌照的業務實體的合

併 。 詳 情 ( 包 括 通 訊 局 所 發 出 的 相 關 指 引 ) 載 於 通 訊 局 網 站

( http://www.coms-auth.hk)。  

 

 

分開報帳  

 

 

3 . 1 7  持牌人如同時持有根據《電訊條例》所批出的牌照，

須採用符合《廣播條例》的分開報帳方式。  

 

 

《廣播條例》

第17條 

電視節目服務鎖碼裝置  

 

 

3 . 1 8  甲類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持牌人須提供令通訊局

滿意的電視節目服務鎖碼裝置 (提供予酒店房間的服務除外 )。由

通訊局發出的《電視節目服務鎖碼裝置指引》載於通訊局網站

( http://www.coms-auth.hk)。  

 

 

《廣播條例》

第20條 

持牌人須呈交申報表  

 

 

3 . 1 9  根據《廣播條例》第3 9 ( 1 )條，持牌人須每年向通訊局

呈交申報表，列明其董事及主要人員的資料。  

 

《廣播條例》

第39(1)條 

3 . 2 0  在不損害上述規定的原則下，任何持牌人如在其董事

或主要人員方面有任何更改，須於自該項更改發生當日起計的七

天內，向通訊局呈交申報表，列明該項更改的詳情。  

 

 

《廣播條例》

第39(3)條 

意見及投訴  

 

 

3 . 2 1  持牌人須接受和考慮公眾對其電視節目服務提出的任

何意見和投訴，同時須保存所收到的意見及投訴的完整紀錄最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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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年，並應要求向通訊局遞交該份紀錄。持牌人也須以通訊局指

定的方式，提供在指定期間內其服務所曾播放的一切材料的錄像

紀錄，並確保該等紀錄質素良好。  

 

 

知識產權  

 

 

3 . 2 2  牌照會包含一項條件，訂明持牌人在提供與其服務相

關的服務時，不得作出或准許他人作出侵犯任何知識產權 (包括

但不限於任何版權 )的任何行為或作為。  

 

 

 

遵從通訊局所發出的業務守則  

 

 

3 . 2 3  牌照會包含一項條件，訂明持牌人須監察並確保其服

務嚴格遵守通訊局發出的業務守則、技術標準及指示。  

 

 

 

使用大廈內同軸電纜系統的頻道  

 

 

3 . 2 4  除獲通訊局另行批准外，持牌人在任何大廈內同軸電

纜系統中最多可以使用的頻道數目，必須符合牌照條件內所訂明

的數目。  

 

 

 

罰則  

 

 

3 . 2 5  如持牌人違反任何牌照條件、《廣播條例》內適用於

該持牌人的任何規定、指示、命令、決定或裁定，又或業務守則

內適用於該持牌人的任何條文，通訊局可循《廣播條例》第 2 8

條賦予的權力，對持牌人施加罰款。此外，《廣播條例》第 3 0

條賦予通訊局權力，指示持牌人在其領牌服務內以該局所批准的

形式作出更正或道歉。根據《廣播條例》第 3 1及 3 2條，通訊局

在某些情況下可將持牌人的牌照暫時吊銷及 /或撤銷。不過，持

牌人可在該項有關暫時吊銷及 /或撤銷牌照的決定生效之前，向

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出上訴。  

 

《廣播條例》

第28、30、31

及32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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頻道編排的改動  

 

 

3 . 2 6  牌照會包含一項條件，訂明頻道編排如有任何改動，

持牌人須預先通知通訊局，並就引入服務內的任何新頻道提供詳

細資料。  

 

 

 

IV  申請書所須具備的資料  

 

 

 

4 . 1  申請書必須以中文及／或英文撰寫，同時須附有填妥

並經簽署的申請表 (OFCA SF0010 (12))，在適用的情況下，提供下

文 第 4 . 5 至 4 . 1 2 段 所 臚 列 的 資 料 。 申 請 表 可 於 通 訊 局 網 站

( http://www.coms-auth.hk)下載。  

 

 

4 . 2  通訊局可能要求申請人於指定限期前提交額外資料，

而應要求提交的該等意見書、聲明及申述，將成為持牌人建議書

的一部分。  

 

 

4 . 3  申請人應清楚註明任何屬商業機密的資料，通訊局將

根據《廣播條例》，處理任何人向其遞交的任何機密資料。  

 

《廣播條例》

第27條 

4 . 4  通訊局凡收到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的申請，會將有關申

請以指明格式公告 (OFCA SF0011 (12))(指明格式已載於通訊局網

站 ) 。公告將會載於通訊局的網站 ( h t t p : / / www.coms-auth.hk) 以及

本地報章 (中文及英文各一份 )。此外，根據《廣播條例》，通訊

局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安排在憲報刊登一項公告。申請人必

須連同填妥的OFCA SF0011 (12)與申請一併呈交。有興趣的公眾

人士可在該項公告所指明的日期或之前，就該項申請向通訊局作

出申述。通訊局須考慮在上述日期或之前收到的申述。  

 

 

《廣播條例》

第9(3)條 

公司資料  

 

 

4 . 5  凡申請牌照的公司，必須提交以下資料及文件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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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a )  公司結構及持股情況的詳細資料，包括與控股或有關

連公司的關係 (如提交申請的公司為附屬公司，應提供

所有直接及間接控股公司的詳細資料 )；  

 

 

 ( b )  申請公司股東、該公司股份的表決權及任何股東協議

書的詳細資料；  

 

 

 ( c )  以下文件的認證副本：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、公司註

冊證明書及商業登記證，以及向公司註冊處提交的相

關申報表；  

 

 

 ( d )  一份妥為填報的法定聲明，聲明申請公司及所有對該

公司行使控制的人為適當人選，並符合上文第 2 . 3 段

所述的居港規定。法定聲明的指明格式 (OFCA SF0008 

(12) )載於通訊局的網站 ( http://www.coms-auth.hk)；以及  

 

 

 ( e )   申請人如屬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持牌人、對該持

牌人行使控制的人士、該持牌人的相聯者，或該等對

持 牌 人 行 使 控 制 人 士 的 相 聯 者 ， 須 提 交 一 份 法 定 聲

明，確定申請如獲批准，所提供的服務不會違反《廣

播條例》附表7第1條的規定。  

 

 

4 . 6  如有任何文件、文書、合約、信託、安排或協議 (不論

是否在法律或衡平法上具有效力 )與上文第4 . 5段所列項目有關，

亦須一併提交一套認證副本。  

 

 

財務資料  

 

4 . 7  申請人須提交經營計劃及有關融資安排的資料。  

 

 

服務資料  

 

4 . 8  在適用的情況下，申請人須提交以下服務資料：  

 

 ( a )  服務擬供或可供接收的指明處所 (包括屋苑 )的數目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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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單；以及  

 

 ( b )  就擬供或可供由超過 5  0 0 0 個指明處所組成的觀眾接

收的服務而言，關於該等指明處所是否位於單一屋苑

的資料。  

 

 

節目資料  

 

4 . 9  在適用的情況下，申請人須提交以下節目資料：  

 

 ( a )  節目種類、頻道數目和節目時數的詳情；  

 

 ( b )  每天提供電視節目服務的最少時數；  

 

 ( c )  為確保遵守適用法例、牌照條件、通訊局所發出的業

務守則、指令或命令而設立的內部監察程序的詳情；

以及  

 

 ( d )  包括安裝設備費用的收費表。  

 

 

技術資料  

 

4 . 1 0  申請人應說明會否自行營辦傳送網絡或租用其他傳送

者牌照持牌人的網絡服務，同時須提供相關詳細資料。如申請

人 擬 自 行 營 辦 傳 送 網 絡 ， 須 按 照 《 電 訊 條 例 》 申 領 適 當 的 牌

照 ， 以 提 供 服 務 。 有 關 按 照 《 電 訊 條 例 》 申 領 相 關 牌 照 的 資

料，載於通訊局網站 ( http://www.coms-auth.hk)內。  

 

4 . 1 1  申請人須提交：  

 

 ( a )  若利用大廈內同軸電纜系統在大廈傳送服務，則申請

人應列明大廈內同軸電纜系統所需的頻率闊度。若申

請人有意採用大廈內的同軸電纜系統，通訊局可考慮

從頻率分配計劃分配若干頻道作該用途，有關頻率分

配計劃可於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( 下文簡稱「通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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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」 )網站(http://www.ofca.gov.hk)下載。申請人應述明所

需的頻道數目，並提供充分理據和計算詳情；以及  

 

 ( b )  擬提供的電視節目服務鎖碼裝置的詳情。  

 

 

其他資料  

 

4 . 1 2  申請人須提交的其他資料包括：  

 

 ( a )  發出牌照與啟播日期相隔的時間；  

 

 ( b )  申請人屬意的牌照有效期；  

 

 ( c )  簡明地闡述建議書內重點的摘要；以及  

 

 ( d )  任何上文未有列明而申請人認為對其申請有幫助的資

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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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 評核準則  

 

 

5 . 1  通訊局在審核各申請書時將考慮以下因素：  

 

 ( a )  財政上的穩健程度  

 

  申請人須證明其具有足夠的財政能力以維持申請書建議

的服務。  

 

 

 ( b )  在技術方面的專門知識  

 

  申請人須證實具有技術方面的專門知識，足以營辦令人

滿意的服務及為客戶提供良好的服務支援。  

 

 

 ( c )  節目的種類、數量和質素  

 

  通訊局在審核建議書時，會以服務的種類、數量及質

素，考慮所提供節目對觀眾的吸引力。  

 

 

 ( d )  技術可行性及服務質素  

 

  建議提供的服務必須在技術上可行，而且質素令人滿

意。如使用大廈內同軸電纜系統頻譜，申請人必須確保

符合1 9 9 9年7月1 5日就《大廈內同軸電纜系統的頻率分

配計劃》所發出的聲明。該聲明表示，現有大廈內同軸

電纜系統中剩餘頻道應由通訊局分配給採用符合頻譜效

益技術的持牌服務營辦商。  

 

 

 ( e )  控制質素及遵守規定  

 

  申請人必須就內部監察程序作出建議，以確保能夠嚴格

遵守牌照條款及適用的法例。  

 



 

  參考 

 

1 4  

5 . 2  本指南所載列的準則，可能會視乎情況不時修訂。批

出牌照與否，將由通訊局作最後決定。  

 

 

VI  提交申請書  

 

6 . 1  牌照的申請表格及本指南中提及的其他相關表格，可

於通訊局網站 ( http://www.coms-auth.hk)下載，或可向通訊辦 ( 地址

如下 )索取。甲類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的樣本牌照，會於稍

後公布。有意申領牌照的機構須把一式五份的申請書送交：  

 

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 1 3號  

 胡忠大廈2 0樓  

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轉交  

 通訊事務管理局  

 

6 . 2  通訊局全年均接受申請。  

 

6 . 3  通訊局會就每宗收到的申請，個別以書面通知申請已

經收悉。  

 

6 . 4  如欲查詢本指南的內容，請致函通訊辦 (地址見上文第

6 . 1段 )或送交：  

 

 傳真：  (852) 2507 2219 (一般文件 )  

(852) 2598 5509 (機密文件 )  

 

 電郵地址：  webmaster@ofca.gov.hk 

 

 或致電：  (852) 2961 6458 

 

 

 

通訊事務管理局  

二零零三年一月發出  

二零零六年三月修訂  

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修訂  

二零一二年四月再修訂  

二零二一年二月再修訂  


